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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王宗汶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8548
電子信箱：m9412125@mail.taina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211443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4437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請各校加強預防非預期懷孕宣導，如接獲疑似懷孕個

案，請依教育部「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」

妥為協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0年7月26日南市教安(一）字第1100900720號函

轉教育部110年7月23日修正發布旨揭要點(諒達)續辦理。

二、為預防校園末成年學生非預期懷孕情事以致影響其受教權

益，請各校擴大未成年懷孕預防之宣導防制對象，性別平

等教育宣導務必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受教權及兩性情感互動

教育相關議題，引導學生思考每個行為及抉擇所帶來的影

響與衝擊，進而產生負責任的思維與自我保護的態度，以

達預防性宣導量能。

三、各校如接獲疑似懷孕案件，請依個案情況依法進行社政通

報以及校安通報，復依旨揭要點第5點規定：「學校知悉適

用學生時，應依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(要

點附件四)告知校內外保障其受教權之輔導協助資源，並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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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提供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予其填寫。適用學生為

未成年者，學校應即啟動工作小組；有相關需求之成年學

生，向學校提出申請者，亦同。」以及第6點規定：「…依

適用學生需求，整合教育、社政、戶政、勞工、衛生醫

療，警政單位之資源，提供適用學生輔導、轉介、安置、

保健、就業、家庭支持、經濟安全、法律協助及多元適性

教育。」輔導學生。

四、請各校依旨揭要點第10點規定略以，應將學生懷孕受教權

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工

作報告事項，並於各學年度結束前一週將學生懷孕事件之

「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」函報本局(詳要點附件

一）。

五、檢附旨揭要點暨附件以及本市未成年懷孕服務資源一覽表

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
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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